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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3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1分至 11

時 49 分、中午 12時 32 分至 12 時 57 分 

地    點：紅樓 301 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郁方 陳鎮湘 陳歐珀 楊應雄 陳碧涵 蔡煌瑯 馬文君

詹凱臣 王進士 蕭美琴 邱議瑩  

（出席委員11人） 

請假委員：陳唐山 

列席委員：林佳龍 楊麗環 賴士葆 鄭天財 羅淑蕾 段宜康 陳淑慧

林正二 吳秉叡 李貴敏 許添財 廖正井 陳亭妃 盧秀燕

黃偉哲 李桐豪 邱文彥 江惠貞 蔣乃辛 吳育昇 劉櫂豪

江啟臣 管碧玲 邱志偉 蘇清泉 薛  凌 張慶忠 黃文玲

徐欣瑩 陳怡潔 鄭汝芬 潘維剛 高金素梅 林明溱 蔡其昌

呂學樟 吳育仁 林鴻池  

          （列席委員38人） 

列席人員：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曾金陵及相關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科長黃秀容 

主    席：馬召集委員文君 

專門委員：紀綉珠 

主任秘書：劉錦章 

紀    錄：簡任秘書  趙弘靜 

          簡任編審  劉慧琪 

           科    長  陳淑敏 

           專    員  陳國興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論事項 

審查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關於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非營業基金─作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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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 

二、榮民醫療作業基金。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曾金陵報告。委員林郁

方、陳鎮湘、蔡煌瑯、楊應雄、陳碧涵、陳歐珀、馬文君、詹凱臣、

王進士、蕭美琴、段宜康、許添財、邱志偉等 13 人質詢，均由退輔

會主委曾金陵、第四處處長林秋同、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林芳郁、台

中榮民總醫院院長李三剛、高雄榮民總醫院院長黃榮慶、清境農場場

長王昭舉即席答復。） 

決議： 

壹、審查結果：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 

（一）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

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 

（1）業務收入：18 億 4,173 萬 4,000 元，照列。 

（2）業務外收入：2 億 7,303 萬 8,000 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原列 11 億 8,903 萬 6,000 元，減列「業務

成本與費用」項下「管理及總務費用」200 萬元，其餘均

照列，改列為 11 億 8,703 萬 6,000 元。 

3.本期賸餘：原列 9 億 2,573 萬 6,000 元，增列 200 萬元，

改列為 9 億 2,773 萬 6,000 元。 

（三）解繳國庫淨額：10 億元，照列。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新增投資 1 億元，收回投資 3,200 萬元，

照列。 

（五）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1 億 6,053 萬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補辦預算部分：「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項下「一

般建築及設備計畫」之「棲蘭森林遊樂區邊坡崩塌整治工

程」1,821 萬 7,000 元，照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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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通過決議 5 項： 

（一）為擴大對青壯年退伍榮民之服務項目，增加「募兵制」誘因，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於 102年9月底前，就「國

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開辦榮民創業貸款之可行性分析」，向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林郁方  陳鎮湘  詹凱臣  馬文君 

        王進士  楊應雄  陳碧涵 

（二）「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應於 103 年度預算中，編列相

關經費支付榮電員工之退休金與資遣費，以解決社會問題並

維護弱勢勞工權益。 

                  提案人：林郁方  陳鎮湘  詹凱臣  馬文君 

                          王進士  楊應雄  陳碧涵  蔡煌瑯 

                          陳歐珀  蕭美琴 

（三）有鑑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投資資金為國庫支

出且投資標的多為與民生經濟密切相關，為求資訊公開透

明，建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定期將被投資

公司財報與股東會會議紀錄公開公布，以供查詢。 

提案人：蔡煌瑯  邱議瑩  蕭美琴 

（四）查「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自 98 年以來，不論在業務

收入部分，或是與業務外收入合計後，收入金額皆出現明顯

衰退，至今已連續 5 年。顯示本基金之經營管理績效恐有急

需改進之處。爰此，要求本基金在此主決議通過後 3 個月內，

向立法院提交檢討報告。 

提案人：蔡煌瑯  邱議瑩  蕭美琴 

（五）查「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各農場(共有清境農場、福壽

山農場、武陵農場、彰化農場、嘉義農場、屏東農場、花蓮

農場、台東農場)在 100 及 101 年度(本年度統計至 10 月)土地

被占用情形日趨嚴重，顯見管理未盡周全。爰此，要求本基

金所屬各農場，於本主決議通過後之 3 個月內，就各農場土

地被占用情形，分別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檢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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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改進作為。 

提案人：蔡煌瑯  邱議瑩  蕭美琴 

二、榮民醫療作業基金 

（一）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

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  

（1）業務收入：437 億 8,308 萬 6,000 元，照列。 

（2）業務外收入：15 億 0,150 萬 8,000 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原列 450 億 2,792 萬 1,000 元，減列「業務

成本與費用」項下「管理及總務費用」2,000 萬元，其餘

均照列，改列為 450 億 0,792 萬 1,000 元。 

3.本期賸餘：原列 2 億 5,667 萬 3,000 元，增列 2,000 萬元，

改列為 2 億 7,667 萬 3,000 元。 

（三）解繳國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收回投資 9,600 萬元，照列。 

（五）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23 億 0,762 萬 4,000 元，照

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補辦預算部分：無列數。 

另通過決議 10 項：   

（一）有鑑於自 91 年起行政院核定實施機關綠色採購推動方案，

要求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綠色採購，購買符合「低污染、省

資源、可回收」之環保標章，截至目前有 8,030 件產品獲頒

第 1 類環保標章。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00 年

整體採購目標值比率 90.78%，較 99 年 93.41%為低，雖較

核定目標值比率 88%為高，但仍有未達目標值之所屬機構，

如：臺北榮總蘇澳分院、臺北榮總員山分院、桃園榮民醫院、

永康榮民醫院、玉里榮民醫院…等院所。故建請行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督促渠等積極改善，以提高綠色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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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比率，達到節能減碳及永續發展目標。 

提案人：蕭美琴 

連署人：蔡煌瑯  邱議瑩 

（二）鑒於近年「榮民醫療作業基金」的「業務收入」，均低於「業

務成本與費用」，年度賸餘全來自「業務外收入」，形成「本

業虧損、副業賺錢」之不正常現象，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應於 102 年 9 月底前，就「榮民醫療作業基金連

年出現本業虧損之檢討與改善計畫」，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

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林郁方  陳鎮湘  詹凱臣  馬文君 

                            王進士  楊應雄  陳碧涵   

（三）有鑑於 102 年度臺北、臺中、高雄等 3 家榮民總醫院作業基

金編列「捐助、補助與獎助」科目經費計 1,173 萬元，雖較

上年度預算數 1,959 萬 6,000 元，減少 786 萬 6,000 元。惟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不僅未將補（捐）助等支

出按月上網對外公開、臺北及臺中 2 家榮民總醫院雖已建置

全球資訊網站，卻未依行政院所訂之規定，將補（捐）助作

業規範於其專屬網際網路公開，反需透過行政院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網站之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方能查知。此外，

臺北及臺中2家榮民總醫院附屬單位分預算案對補助及捐助

事項僅表達總金額、高雄榮民總醫院亦僅表達對象類型及金

額，顯已違反行政院所定之規範及有悖立法院決議，故建請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儘速補正上述應上網公

開之事項及預算應揭露事項，俾以適法。 

提案人：蕭美琴 

                    連署人：蔡煌瑯  邱議瑩 

（四）有鑑於花蓮地區長期以來實屬醫療資源匱乏、醫療及護理人

員皆不足之縣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花蓮

地區設置鳳林榮院、玉里榮院等分院，實有緩解此項醫療資

源不足之缺失。惟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對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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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分院之運作係由榮民醫院醫療作業基金予以提供相關支

應，並採自負盈虧之方式予以營運。經查：100 年度決算之

結果顯示，決算短絀 1,676 萬 1,000 元，較預算賸餘 3,515

萬 6,000 元，減少 5,191 萬 7,000 元，短絀率高達 147.68%，

可以得知兩榮院實難以負荷逐年增加之短絀數。爰要求行政

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對於偏鄉地區之榮院機構應

秉持「妥善照顧、平衡城鄉醫療差距、永續經營」之理念，

本於服務偏鄉民眾之初衷，提升醫療品質，建構病人安全醫

療環境，以增進偏鄉地區之醫療照護服務。 

提案人：蕭美琴 

連署人：蔡煌瑯  邱議瑩 

（五）有鑑於民眾就醫時常因不知有無病床而需留置於急診室中，

以致急診室留觀時數往往超時，造成患者與家屬身心之煎

熬。故建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之醫療院

所，應具體規定急診室之待床與留觀時數，俾利民眾資訊獲

取方便，得以保障就醫權益及適法。 

提案人：蕭美琴 

連署人：蔡煌瑯  邱議瑩 

（六）有鑑於日前臺南新營醫院北門分院發生火災，並造成 12 人

喪生，行政院長立即指示衛生署全面檢討醫事機構安全設

施，防止火災不幸事件再次發生。而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所轄管之下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臺中榮民總醫

院、高雄榮民總醫院，以及各地區榮民醫療院所…等機構，

爰建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亦應會同建管、消

防…等單位全面檢討各醫事機構之安全設施，並加強緊急災

害應變計畫及災防演練，以維民眾之安全。 

提案人：蕭美琴 

連署人：蔡煌瑯  邱議瑩 

（七）有鑑於行政院 97 年 8 月 6 日核定並於 98 年 12 月 16 日修訂

之「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其中個別執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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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節約用電目標：「執行單位之用電指標（以下簡稱 EUI）高

於同類型機關學校 EUI 基準值（以下簡稱基準值）者，另應

積極採行各項可行措施，最遲於 104 年前將 EUI 降至基準

值。」惟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之醫療院所

中高達 6 家醫院 100 年度 EUI 高於基準值，較 99 年 4 家成

長。為落實節能減碳行動，達到 104 年前將各機構 EUI 降至

基準值目標，建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積極

採取改善措施，以達成節約用電目標。 

提案人：蕭美琴 

連署人：蔡煌瑯  邱議瑩 

（八）有鑑於目前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之榮民總

醫院系統，乃為核子事故緊急醫療救護體系之責任醫院。榮

總系統不僅肩負台電及當地居民緊急醫療救護之責任，更為

台電員工例行身體檢查之指定院所。惟日前傳出榮總與台電

員工間乃訂有「特殊診療合約」，亦即若檢測出因核子輻射

汙染以致有健康檢查異常或輻射傷害有關時，榮總醫院需負

保密之義務，此舉恐將造成核子危害資訊不透明及民眾之恐

慌。故建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就台電員工

或民眾若遭檢測出具有核子傷害時，主動揭露並公開相關資

訊，以維民眾之健康。 

提案人：蕭美琴 

連署人：蔡煌瑯  邱議瑩 

（九）有鑑於部分榮民醫療系統醫院人事成本明顯偏高，進而連帶

影響其營運績效。爰此，要求台北榮總桃園分院、新竹分院、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及灣橋分院、高雄榮總屏東分院、台南分

院、玉里、鳳林及台東榮院等單位，在此決議通過後之 3 個

月內，就人事成本偏高問題，分別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

會提出檢討報告及改進作為。 

提案人：蔡煌瑯  邱議瑩  蕭美琴 

（十）有鑑於榮民醫療作業基金長期仰賴公務預算補助榮民醫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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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各醫院之退輔、教學研究等經費，來維持其帳面賸餘，顯

見其經營績效欠佳。爰此，要求本基金與台北榮總、台中榮

總、高雄榮總，以及榮民醫院等 4 單位，在此決議通過後之

3 個月內，分別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及

改進作為。 

提案人：蔡煌瑯  邱議瑩  蕭美琴 

通過臨時提案 3 案： 

一、有鑑於天然氣公司為獨占事業、獲利甚豐，相關作業費均由人

民負擔，天然氣基本費用實無存在之理由。且現今因景氣不

佳，為與民眾共體時艱，天然氣公司應返利於民，立法院並多

次做成取消收取基本費用之決議。是故，基本費費用應積極協

調經濟部研擬取消，並確實落實。 

提案人：蔡煌瑯  邱議瑩  蕭美琴 

二、有鑑於油價已經平均調降 3元，為考量民眾生活權益與社會觀

感，建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以股東身分，要

求其所投資之相關天然氣公司，暫凍漲天然氣價格。 

提案人：蔡煌瑯  邱議瑩  蕭美琴 

三、有鑑於近日榮民未受妥善照顧事件頻傳，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應積極安置並給予照顧，以讓榮民安養天年。 

提案人：蔡煌瑯  邱議瑩  蕭美琴 

貳、委員所提口頭質詢未及答復或要求提供之資訊，請行政院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 2 星期內以書面答復委員並副知本委員

會，委員另指定期限者，從其所定。 

參、委員邱議瑩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肆、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關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非營業基金「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

「榮民醫療作業基金」審查完竣，審查結果提報院會，院會進行

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馬召集委員文君作補充

說明。 

散會 


